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溧阳市人民政府文件
溧政干〔2021〕19号

溧阳市人民政府

关于潘志荣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江苏省溧阳高新区、天目湖

旅游度假区、溧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天目湖生命康原、现代农业

产业园、旧城更新与建设指挥部，市各委办局、直属企事业单位：

经研究决定：

潘志荣同志任市水源保护服务中心主任，免去市水利局副局

长职务；

黄懿同志任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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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建成同志任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金国友同志任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副主任（试用

期一年）、市信访局副局长（挂职）；

祁峰同志任市财政局上兴分局局长，免去市财政局别桥分局

局长职务；

庾立群同志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戴埠分局局长，免去市市场

监督管理局上黄分局局长职务；

彭庆同志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溧城分局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颜赟同志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黄分局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杨艳同志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古县分局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周剑峰同志任市就业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王亮同志任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免去王新平同志市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主任职务；

免去丁金荣同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职务；

免去晋松同志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职务；

免去梁猷同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职务；

免去周雪波同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职务；

免去蒋慧平同志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主任职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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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溧 阳 市 人 民 政 府

2021年11月30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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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 送：市委各部委办局，市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市法院、检察院，

市人武部。

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12月3日印发


